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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务品种、业务场所：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

外汇掉期等产品及上述产品的组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与国内外具有相应业务

资质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签订合约，或参与港交所、新交所、芝交所等的

市场合约。 

 业务规模：2024 年度业务规模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20%，

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

全和有效的原则，但可能存在市场波动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金计划变

动风险、内部合规风险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概述 

（一）业务目的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出口业务持续开展且形成规模，涉及业务包括钢材、铁

矿、煤炭、木材、油品、有色金属、原料药、化工原料、汽车等。为加强汇率风

险管理，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波动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不

利影响，结合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按年度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申

请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授权额度，并在授权额度范围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业务。 



 

 

（二）业务规模 

2024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外汇掉期等外汇

衍生品交易业务，业务规模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20%，额度内可

循环使用。 

（三）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四）交易品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

售汇、外汇期权、外汇掉期等产品及上述产品的组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与国

内外具有相应业务资质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签订合约，或参与港交所、新

交所、芝交所等的市场合约。 

（五）业务期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

实施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

原则，相关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如下： 

（一）市场波动风险及风控措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以套期保值为核心，规避或降低汇

率风险。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均基于真实的基础交易，严禁脱离实体业务需

求的投机交易。 

（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及风控措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合约为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的合



 

 

约，或通过有资质的期货经纪公司参与的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芝加哥商

品交易所市场合约。市场公开、透明，成交活跃，能够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

值。 

（三）资金计划变动风险及风控措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外汇资产及负债为依据，结合外汇收支实际及计划，根

据外汇衍生品交易合同提前做好资金计划。如标的物对象发生变化，及时采用诸

如提前交割、展期和平仓等措施。 

（四）内部合规风险及风控措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并定

期进行合规性内部审计，确保业务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有效性，会计核算的真实

性。 

四、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对公司的影响及会计处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核算处理。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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